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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第 108 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9 年 7 月 22 日（星期三）下午 2:00 

地 點：本校行政大樓二樓大會議室（AD213） 

主 席：李傳房教務長          記錄：呂淑惠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略。 

 

貳、提案討論 

決議： 

案由一 

審議本校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電機工程系「電子學(二)」樊許成同學成績更正案，請審

議。 

提案單位：註冊組

說明： 

一、本校學則第 28 條規定：「學生各項成績經教師送交註冊組後，不得更改，但因登記遺漏

或核算錯誤，得由任課教師於一週內以書面說明理由，向各系主任提出，經系務會議審

查屬實，由與會人員四分之三通過後，以書面送交教務處註冊組更改成績。超過一週或

成績之更正涉及學生是否退學者須提教務會議審議，必須由教務會議代表二分之一出席，

與會代表三分之二同意後，送教務處註冊組更改成績」。另學則第 45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

定：「學期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二分之一連續達兩次者（休學

前後視同連續）。」應予退學。 

二、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電機工程系「電子學(二)（學分組合 3-0-3）」樊許成同學（學號

B10700013）成績之更正涉及其是否退學，依規定須提教務會議審議。樊生學期成績不及

格率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為 72.22%，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為 54.55%，符合連續兩次學業

成績二一不及格退學規定，詳如下表： 

 
三、本成績更正案業經電機系 109 年 7 月 15 日系務會議決議通過，申請單及會議紀錄詳如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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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 本會議應出席人數 52 人，實際出席人數 41 人，已達二分之一出席人數。 

二、 經在場委員（符合資格：40 人）投票後結果：同意 37 票、不同意 3 票、廢票 0 票。 

三、 通過電機系提出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樊生成績更正案。 

 

參、臨時動議 

一、科法所袁義昕所長：本次成績更正其申請表上勾選「不可歸責」於老師，但此案又需特

別召開臨時教務會議，其成績更正是否真的「不可歸責」有檢討之必要。另，是否考量

延長成績登錄期限，以降低教師成績登記錯誤之機率。 

教務處回應： 

本次需特別召開臨時教務會議審議，主要是因本次成績修正涉及學生是否會被學退，依

學則規定，確實需召開會議審議。成績修正是否要歸責於老師，均依系所務會議決議辦

理，將再檢討相關機制及考量成績登錄時間，再請註冊組研議。 
 
 
 

肆、散會：14:30。 

 
 


